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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使用效益，鲤城区财

政局委托泉州市诚联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对 2019 年度鲤城区城乡居

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项目绩效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为推动鲤城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随经济发展而

逐步提高，确保参保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促进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参保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建立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闽

人社文发〔2018〕281号）的要求，安排公共财政预算资金 1800万

元，用于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 

（一）项目基本情况 

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 2019 年财政部门预算安排

金额 1800万元，其中：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800万元。 

本项目以 2019 年度鲤城区财政部门预算安排金额 1800 万元为

资金来源，具体项目资金安排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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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缴费补贴 99 

基础养老金补贴 1701 

合  计 1800 

 

2019 年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年初安排 1800 万

元，年底因市级补助资金调减 6.51 万元，经请示，该调减资金直

接计入区级财政补助资金。因此，调整后的年底城乡居民养老补

助资金合计 1806.51 万元。2019年城乡居民养老补助资金实际支

出 1801.52万元，结余资金 4.99万元，结余率为 0.28%。 

2019 年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 1800 万元，项目

单位均按照单位财务收支制度办理财务收支业务，每项专项资金

预算，每个专项资金安排的具体项目都有绩效和目标，强化绩效

与预算的结合。2019 年度区级财政专项资金到位 1800 万元，到

位率 100%；在规定的时间内，全年资金总额 1800万元，分 12 个

月，每月按时拨付到鲤城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支出账户，

然后委托银行进行社会化发放到每位待遇人员银行卡中，全年资

金到位完成率 100%。项目资金使用规范，符合有关财务规章制度。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查阅各相关单位的中期监控报告、终期

财务报告以及内部各类财务资料、项目绩效自评报告等资料，资

金使用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二）项目成效 

2019年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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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财政资金 1800 万元，进一步建立健全统筹鲤城区城镇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城镇居民老有所养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促进鲤城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完善鲤城区城镇居民基础养老保

险制度，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参保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稳定。 

项目绩效目标：当年度 60 周岁（含）以上领取养老金人数

19900人；当年度 16-59 周岁参保缴费人数 21850 人；年终 16-59

周岁参保缴费人数 100%；当年度符合条件的实际参保人数占应参

保人数的 95%；年终待遇领取人数 100%；年终参保率达到 95%；

每月 15日前及时足额将养老补助金拨付到个人银行卡；全年及时

足额发放养老金的次数达到 12次；财政当年安排的基础养老金补

助资金能够覆盖实际支出中应由区级财政负担的部分；财政当年

安排的个人缴费补贴资金能够覆盖实际支出中应由区级财政负担

的部分；参保人数较上年有所增加，政策覆盖面扩大，“老有所

养”得到进一步保障；参保群众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满意

度达到 98%以上。 

为进一步做好鲤城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补助资金管理，根据

《福建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闽人社文发

〔2018〕281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主要从如下几方面加

强管理并取得良好成效： 

1、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完善鲤城区区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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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机制。 

2019年鲤城区进一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积极适应放管服改

革新形势、互联网经办新模式以及征管工作新机制，进一步提升

经办服务水平，促进鲤城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是全面建立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2019年

4 月，鲤城区出台了《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鲤城区城

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的通知》（泉鲤政文[2019]18 号），通过

建立鲤城区城镇居民基本养老金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

机制，进一步完善区城居保政策。 

二是调整个人缴费档次标准及政府补贴。2019 年 1 月，鲤城

区按照省定标准将全区城居保缴费档次和缴费补贴标准调整为

12 档，缴费标准调整提高为每年 200～3000元，政府补贴标准调

整提高为每人每年 40 元～200元，引导激励参保人长期缴费，多

缴多得。 

三是完善被征地人员待遇确定及调整机制。区政府根据鲤城

区实际情况，按照“逐年有所提高”的原则，在全市乃至全省首

次建立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金逐年递增的长效机制，每年 11月调

整提高鲤城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金月发标准，增发标准为 15

元，逐年递增，从 2016 年起执行至今。 

四是完善长缴多得的个人缴费激励机制。引导激励符合条件

的城镇居民早参保、多缴费，增加个人账户资金积累，优化养老保

险待遇结构，提高待遇水平。鲤城区城居保制度实施以来，参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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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按规定累计缴费超过 15 年的（含老农保折算的年限），每增加

一个缴费年限，年满 60 周岁后，按区基础养老金标准的 3%增发其

月基础养老金。 

2、抓好参保扩面和待遇发放工作 

一是继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全覆盖工作。继续开展全民参保

登记数据分析，对未参保人员情况进行细化核实，根据个人身份、

就业状态等合理引导未参保人员参加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组织

年满 60周岁尚未参保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规定补缴及

发放待遇。截止 12 月，参保人数 43181 人，参保率达 99.27%，

其中 2019 年新增扩面参保人数 1455 人，缴费人数 21077 人，缴

费金额 826.90万元。 

二是开展贫困人员扩面专项行动。落实人社部办公厅《关于

加快实现贫困人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的通知》（人社

厅发〔2018〕111 号）精神，针对未参保贫困人员开展专项扩面

行动，实现应保尽保；与民政、扶贫部门完成数据对比建立贫困

人员数据库，共核实贫困人员 920 人，已参保 846 人，无需参保

74 人；核实政府应代缴 412人，已完成代缴 412人，为贫困人员

代缴保费 8.24万元；另有 301名贫困人员已享受养老金待遇领取。 

三是提高城居保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2019 年 1月，鲤城区

再次提高城居保基础养老金标准每人每月 5 元，调整后，鲤城区

城镇居民基础养老金从制度实施初期的每人每月 80 元提高到每

人每月 143 元，较国家、省定标准分别高出 55 元和 20 元，丧葬



2019年度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6 

补助金标准由 2014 年执行的 1800 元提高至 2860 元；11 月，鲤

城区再次调整提高被征地养老保障金标准 15 元，从最初的每人每

月 9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60 元。两次调整，全区调待惠及人数

3.22万人次，调待养老金和补发金额全部按期足额发放到位。 

四是确保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实现应发尽发。2019 年 12

月，鲤城区居民保发放基础养老金人数 1.96 万人，发放被征地养

老保障对象 1.28 万人，1-12 月，基金累计支出 5983.11 万元，

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 3757.32 万元，被征地养老保障金支出

2225.79 万元。养老金做到每月按时足额社会化发放，发放成功

率持续稳定在 99.95%以上。 

3、逐步启用村级便民信息化平台，有效杜绝冒领养老金现象 

2019 年 1月，鲤城区根据省中心《关于启用城乡居民养老和

医疗保险村级便民信息化经办平台的通知》要求，结合本区实际，

逐步启用村级便民信息化平台，并积极开展相关宣传培训和应用

推广工作。鲤城区已启用村级（社区）平台数量 28 个，已使用村

级（社区）平台办理业务的社区 28 个，系统已创建经办账号 90

个，社区平台经办业务笔数 575笔，社区平均经办笔数 21.18 笔，

全面完成社区平台便民信息化工作任务。探索业务档案管理电子

化，持续推进业务档案管理常态化、规范化，不断提升全区居民

保业务档案管理水平。持续推进业务档案管理常态化、规范化，

探索业务档案管理电子化，不断提升全区居民保业务档案管理水

平；定期登录省城居保信息系统，与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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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核对相关信息，及时发现和处理重复领取、冒领养老金的

情况，有效杜绝冒领养老金现象。2019 年 1月至 12 月，追回死

亡冒领、重复领取待遇 236人，追回养老待遇金额 37.71 万元（其

中追回被征地养老保障金 7.65万元）。 

4、严格实行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原则，设专户专管发放，

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 

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鲤城区城镇居民参保人数 43193 人，

应参保人数 43500 人，参保率达 99.29%，缴费率 94.10%。其中：

60 周岁以上参保人数 19726 人，本年度累计发放养老金 3742.72

万元；16-59 周岁参保缴费人数 23467 人，本年度累计缴纳保费

826.90 万元（其中，财政代缴 23.24 万元）。 

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

原则，设专户专管发放，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根据要求开展

资金保值增值工作，截止 2019年 12 月底，五年期定期存款 4000

万元，委托投资 1288万元。 

2019年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合计1806.51万元，

能够完全覆盖基础养老金补贴和个人缴费补贴，并且略有结余。

该补助资金切实用于推进应保尽保，提高参保居民待遇水平，增

加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筑牢社会民生保障网。 

二、绩效指标分析 

（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进行调研的基础上，评价小组形成了对“鲤城区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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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补助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四个

一级指标：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满分为

100 分。 

1、项目决策：20 分 

设立：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个二级指标； 

进一步细分为：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

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

六个三级指标。 

2、项目过程：20 分 

设立: 组织实施、资金管理两个二级指标； 

进一步细分为： 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资金到

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五个三级指标。 

3、项目产出：30 分 

    设立：产出数量、产出质量、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等四个二

级指标； 

进一步细分为： 待遇领取人数、参保缴费人数、参保率、按

时发放养老金补贴、区级财政安排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区级财政

安排的当年个人缴费补贴六个三级指标。 

4、项目效益：30 分 

    设立：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三个二级指

标； 

进一步细分为：社会和谐稳定、参保率(覆盖面)、居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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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问题、参保群众满意度四个三级指标。 

（二）项目绩效评价 

根据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经综合评定，具体指标得分，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20分） 

 

 

 

 

 

 

 

项目立项 

（6分） 

立项依据

充分性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玫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

况。 

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3 3 

立项程序

规范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3 3 

 

 

绩效目标 

（6分） 

 

 

绩效目标

合理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

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

情况。 

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3 3 

绩效指标

明确性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

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

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符合要求得 3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3 3 

 

 

资金投入 

（8分） 

 

 

 

预算编制

科学性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

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

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符合要求得 4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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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

合理性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

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

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符合要求得 4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4 4 

 

 

 

项目过程 

（20分） 

 

 

 

 

组织实施 

（8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

实施的保障情况。 

符合要求得 4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4 4 

制度执行

有效性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

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符合要求得 4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4 4 

资金管理 

（12分） 

资金到位

率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

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符合要求得 4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4 4 

预算执行

率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

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

行情况。 

符合要求得 4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4 4 

资金使用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

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符合要求得 4分，不符合要求，

一项扣 1分，扣完为止。 

4 4 

 

 

 

 

 

 

产出数量

（ 10分） 

 

待遇领取

人数 

当年度 60周岁（含）以上领取养

老金人数 19900人。 

年终待遇领取人数 100%，达到年

初设定目标值得 5分；每降低一

个百分点扣 1分；低于 95%不得

分。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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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0分）  

 

 

 

 

 

 

 

 

 

 

 

参保缴费

人数 

当年度 16-59周岁参保缴费人数

21850 人。 

年终 16-59周岁参保缴费人数

100%，达到年初设定目标值得 5

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 1分；

低于 95%不得分。 

5 5 

产出质量 

（5分） 

 

参保率 

当年度符合条件的实际参保人数

占应参保人数的 95%。 

年终参保率达到 95%得 5分；每降

低一个百分点扣 1 分；低于 90%

不得分。 

5 5 

时效指标 

（5分） 

按时发放

养老金 

每月 15日前及时、足额发放养老

金。 

全年及时足额发放养老金的次数

达到 12次，得 5分；每少一次扣

1分；全年及时足额发放养老金的

次数不足 9次，不得分。 

5 5 

成本指标 

（10分） 

区级财政

安排的基

础养老金

补贴 

财政当年安排的基础养老金补助

资金能够覆盖实际支出中应由区

级财政负担的部分得 5 分；小于

实际支出中区级财政应负担的部

分扣 1 分；若当年预算安排加上

上年结余小于实际支出中区级财

政应负担的部分，不得分。 

5 5 

区级财政

安排的当

年个人缴

费补贴 

财政当年安排的个人缴费补贴资

金能够覆盖实际支出中应由区级

财政负担的部分得 5 分；小于实

际支出中区级财政应负担的部分

扣 1 分；若当年预算安排加上上

年结余小于实际支出中区级财政

应负担的部分，不得分。 

5 5 

项目效益 

（30%） 

社会效益 

（10分） 

社会和谐

稳定 

参保人数较上年有所增加，政策

覆盖面扩大，“老有所养”得到

进一步保障。本年参保人数达到

上一年度参保人数 100%及以上

的，得 10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

扣 2分；未达到 95%不得分。 

10 10 

可持续影

响（10分） 

参保率(覆

盖面) 

参保人数较上年有所增加，政策

覆盖面扩大，“老有所养”得到进

一步保障。本年参保人数达到上

一年度参保人数 100%及以上的，

得 5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 1

分；未达到 95%不得分。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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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养老

可持续性

问题 

群众参保缴费积极性提高有助于

提高城乡居民养老制度可持续

性。参保率达到 100%得 5 分；每

降低一个百分点扣 1 分；未达到

95%不得分。 

5 4 

服务对象

满意度 

（10分） 

参保群众

满意度 

参保群众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

策的满意程度。 

群众满意度达到 98%，得 10 分；

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一分；未达

到 90%不得分； 

10 8 

总权重、评价总分 （S） 100 96 

 

（三）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扣分说明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总分 100 分，本项目被扣 4 分，实

际得分 96分。被扣分的指标包括：项目产出数量指标的待遇领

取人数，目标值为当年度 60周岁（含）以上领取养老金人数 19900

人，实际领取人数为 19726 人，没达到预定目标扣 1 分；可持

续影响指标的居民养老可持续性问题的群众参保缴费率目标值

为 100%，该指标没达到预定目标扣 1 分；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参

保群众满意度目标值为 98%，通过无记名试卷调查，群众满意度

为 96%，没达到预定目标扣 2分。 

（四）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调查结果 

在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价过程

中，评价小组针对服务对象满意度这项指标，通过鲤城区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对 2019 年度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

专项资金项目的满意度，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抽样调查，合

计发出 100份调查问卷，回收 100份有效问卷，由调查问卷（见

附件 1）统计数据获得满意度调查结果统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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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项目  

 

满意或比较满意 

（份） 

 

不满意或未填

（份） 

 

有效问卷 

（份） 

 

满意度 

对专项资金的总体

评价是否满意 

 

100 

 

0 

 

100 

 

96% 

在 100份有效调查问卷中，项目扶持对象对该项工作持“满意”

态度达 96%。 

（五）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通过对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项目进行深入调研，

评价小组认为该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产出和绩效，基本实现

了预期的绩效目标。当年总体目标运行良好，财政补助确保了鲤城

区城乡居民老有所养，以及不断提高了城乡居民参保老年人生活质

量，不断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

安定稳定。  

经过审慎和科学评估，2019 年度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

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6 分，评价等级优秀。 

三、存在问题 

2019年度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项目基本上实现了

预期的绩效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投入产出效益，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也要看到当前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工作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主要有： 

一是因全省统一的社保系统未建立，导致养老补助金被冒领或

重复领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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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因信息系统技术问题，导致港澳台人员参保及待遇领取存

在问题； 

三是财政补助资金到位不及时问题，导致挪用个账问题比较突

出。 

四、工作建议 

为了更好地做好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的管理，

结合已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全省统一的联网系统，方便查询是否存在重复参保以

及参保人员已死亡的情况； 

二是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系统，身份信息选择时增加港澳台

身份信息，确保港澳台人员待遇领取； 

三是区级财政应及时拨入财政补助资金，确保不挪用个账养老

金。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报告仅供开展鲤城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2019年度

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相关工作使用，不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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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度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调查问卷 

 

尊敬的填表人： 

您好！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您对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项资金的政策、制度、

政府资金补助情况的知晓程度，以及您对财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专项资金使用的意

见与建议。 

本次调查采取不记名形式，所有数据仅供 2019年度鲤城区城乡居民养老补助专

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的分析使用。真诚感谢您的配合，祝您生活愉快！ 

 

                                           填答时间：＿＿＿＿＿＿＿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请在下列各题对应的选项上勾选） 

1、您的性别：（   ） 

A、男    B、女 

2、您的年龄：（   ） 

A、18岁以下   B、18-35岁   C、35-60岁    D、60岁以上 

3、您的职业身份：（   ） 

A、干部        B、退休人员      C、社区居民     D、其他 

二、具体调查内容（请在下列各题对应的选项上勾选） 

4、您对鲤城区 相关政策了解的程度（   ） 

A、不了解     B、比较了解     C、非常了解 

5、您认为鲤城区政府在 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明显吗？（   ） 

A、非常明显    B、一般    C、不了解 

6、您所生活的区域有没有专门宣传 政策（     ） 

A、有  B、没有 

7、您对所在区域政府的 工作开展状况是否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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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很满意       B、满意         C、不满意 

8、您对所在区域政府的 工作认可程度如何？（   ） 

A、很认可       B、认可         C、不认可 

9、您认为政府的 工作实施对改善本区域民生起到怎样作用？

（    ） 

A、作用明显    B、作用一般    C、没有作用 

10、您认为鲤城区 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高？请您提出

您的意见和建议：        

 

 

 

 

 

 

 

 

 

 

 

 

 

 

 

 

 

 

 

 

 

 

 

 

 

 

 

 

 


